附表：

岭南师范学院二级学院本科教学工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考核指标
	指标内涵
	分值
	评分内容及标准
	评分依据、说明及负责部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Ⅰ.教学管理与运行（27分）
	1.教学中心地位（6分）
	领导重视，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健全并执行有效
	3
	1.1 二级党政领导重视教学，熟悉本单位本科教学情况、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工作计划，各类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健全并执行有效，教授全部为本科生上课，每人至少讲授1门课程，记3分。党政领导不熟悉本单位本科教学情况，考核专家组现场考察提问无法回答者，或本单位教授给本科生授课比例为90%-99%，最高记1.5分；教学管理规章制度不健全或虽有制度但执行不力或执行效果较差，或本单位教授给本科生授课比例低于90%，记0分。
	教学单位提供教学工作计划及各类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及执行情况，教务处审核。

	
	
	
	3
	1.2 党政领导听课每学年平均不低于10节/人，积极开展和认真落实各种教学检查，并对听课和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记3分。党政领导听课每学年平均6-9节/人，组织开展和落实教学检查，最高记2分。党政领导听课每学年平均4-5节/人，组织开展和落实教学检查，记1分。党政领导听课每学年平均少于4节/人，或听课和检查中发现教师问题未及时整改导致问题反复出现，记0分。
	

	
	2.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执行（3分）
	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科学、调整合理
	3
	2.1 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教学进程安排等科学合理，执行过程中无随意调整，记3分。人才培养方案论证不充分，制订不合理，执行过程中随意调整，每调整1次少记1分。
	查阅人才培养方案论证会议记录、人才培养方案文本、教学计划调整申请表、教学大纲等；教学计划调整申请表档案与调整次数由教务处提供，因行业产业形势变化或学校客观条件造成的教学计划调整不计入。

	Ⅰ.教学管理与运行（27分）
	3.教学运行管理（18分）

	教学文件、档案齐全
	4
	3.1 教学文件、教学档案收集齐全，文本规范，保存完整，各种文件能按学校通知按时提交，记4分。教学文件、教学档案收集不齐全，保存不完整，缺少教学文件或档案，缺1项少记0.5分；不按时提交，每次少记0.5分；提交文本不规范，每次少记0.5分。
	教务处提供有关记录和统计数据，考核专家现场检查。

	
	
	教学任务认真落实
	7
	3.2 认真落实教学任务，有合理完善的调、停、外聘代课管理制度，及时处理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正式调停课手续，无教学事故，记7分。无教学事故，有调停课正式手续但调停课次数每10位教师少于3次，最高记5分；无教学事故，调停课次数每10位教师多于3次，最高记4分。
3.3 发生教学事故的，一般教学事故少记3分，责任教学事故少记5分，重大教学事故少记7分。
  以上最多累记扣7分。
	调停课不包括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学校安排重大活动中的调、停课情况；因参加重大公益性活动，学生集体提出调课申请，学生所在二级学院有正式手续，且有补课措施的；因生病、参加学校会议，二级学院有正式手续，且有补课措施，调课不计入。

	
	
	学生成绩与学籍管理规范
	3
	3.4 按时、规范录入学生成绩，无错漏，学籍和成绩管理规范，信息无差错，记3分。学生成绩录入有错漏，但错漏＜5人次/百学生，成绩管理规范，能及时纠错补漏，最高记2分；学生成绩录入错漏在5～10人次/百学生，或未按时录入成绩的学生人数≤20名，最高记1分；学生成绩录入错漏＞10人次/百学生，或未按时录入成绩学生人数＞20名，记0分。学籍管理错漏, 每人次少记0.5分。
	学籍管理包括：对辅修或转专业学生、恶意欠费学生、达到学业预警或退学条件学生学籍的及时处理，学生注册、毕业资格和获学士学位条件审核等。由教务处提供评分依据。

	Ⅰ.教学管理与运行（27分）
	3.教学运行管理（18分）
	学生按时注册
	2
	3.5 严把学生注册报到关，学生按时注册，开学第一天本单位学生到课率＞95%,记2分。开学第一天到课率85%～95%（含）之间，记1.5分；到课率80%～85%（含），记1分；到课率＜80%，记0分。
	可延续统计开学第一周学生到课率，由教务处、学生处和财务处提供统计数据。

	
	
	学生按时缴费
	2
	3.6学生无欠学费的，记2分，欠学费人数1-5人，记1分，欠学费人数5人以上，记0分。
	由财务处提供数据。

	Ⅱ.教学改革与建设（59分）
	4.教学资源建设（5分）
	网络教学资源完整、丰富、有效
	5
	4.1 网络课程资源系统完整、丰富多样、实用性强；有合理的课程建设机制，保证课程资源及时更新和高效利用，网络课程占本单位开设的专业基础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程的40%（含）以上，记5分。课程资源丰富、内容科学，但未及时更新，网络课程占本单位开设专业基础必修和专业选修课程的25%（不含）～40%，最高记4分；网络课程占本单位开设专业基础必修和专业选修课程的10%～25%，最高记2分；网络课程资源较少，记1分。
	考核专家组查阅院（系、部）教学资源网站建设情况，实地了解网站利用率。

	
	5.专业建设（16分）
	专业建设有规划、有效果
	16
	5.1 有切实可行的专业建设规划，有省级各类专业建设项目，记6分，每增加1个，加记6分；获得省级各类专业建设点立项当年，每个专业记6分。
5.2有切实可行的专业建设规划，有校级各类专业建设项目，每个专业记3分，最高累计记9分。
5.3 专业通过中国工程专业认证协会工程专业认证或全国师范专业3级认证，记16分；
5.4 专业通过行业专业认证或全国师范专业2级认证，记12分。
每年按专业当年状态计分，以上累计最高记16分。
	各类专业建设项目有效期为4年，以教务处提供的数据为准。

	Ⅱ.教学改革与建设（59分）
	6教师培养和获教育教学奖（15分）
	教师培养和获教育教学奖
	15
	6.1 有师资队伍建设年度规划、青年教师年度培养计划、教师开课审批制度等，规划或计划执行较好，记4分。
6.2师资队伍建设卓有成效，并当年有国家级教学名师1名的，记12分，有省级教学名师1名的，记8分，有校级教学名师1名的，记6分，有教师获国家级各类教学竞赛三等奖以上的，分别记8分、6分、4分，获省级各类教学竞赛三等奖以上的，分别记6分、4分、3分，获校级各类教学竞赛三等奖以上的，分别记4分、3分、2分，获校级教学优秀教师1名的，记4分，其他校级教学类荣誉称号的记5分。
6.3教师获得国家级教学表彰奖励，每项加12分；获省级表彰奖励，每项加6分。
每年按教师当年状态计分，以上累计最高记15分。
	教学单位提供师资队伍建设规划、青年教师培养计划、教师开课审批制度及其他佐证材料

	
	7.课程建设（12分）
	课程建设有规划、有效果
	12
	7.1 有省级精品类课程1门或校级精品类课程≥4门，记4分，国家级精品类课程记7分。获省级以上精品类课程立项当年，国家级每门记7分，省级每门课程记4分，累计最高记12分。既是省级精品类课程，又是校级精品类课程的，按省级精品类课程计分。
每年不计上年已计算的，以上累计最高记12分。
	教学单位提供佐证材料，教务处进行验证

	
	8.人才培养模式改革（5分）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5
	8.1 积极开展校企协同、校校协同、校政协同等育人项目，有效利用校外资源探索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有省级以上项目并完成良好，记5分；有省级项目立项并在积极推行，记3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有调研、有思路、有计划、有措施，已积极实施并初见成效，记2分。
	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有关的质量工程项目（不含专业和课程类）可计入，有效期为4年；教学单位提供材料，教务处验证。

	Ⅱ.教学改革与建设（59分）
	9．其他质量工程项目（6）
	全方位积极参与质量工程
	6
	9.1获省级教学改革项目1项记2分，省级教学团队1项记3分，省级教学实验示范中心1项记4分，省级教学实践基地1项记3分，省级协同育人平台1项记4分，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项记6分，二等奖1项记4分，其他省级教学建设项目记2分；
9.2获校级以上相应项目分别折半记分。   
以上累计总分不超过6分。
	教学单位提供佐证材料，教务处进行验证

	Ⅲ.人才培养效果（14分）
	10.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14分）
	学生学科科技、体育竞赛（不含各类知识竞赛）
	10
	10.1 组织指导学生在各类国家级或有超过80所高校参加的全国性学科科技、体育竞赛中，获1项一等奖记8分，二等奖记6分，三等奖记4分, 累计总分不超过10分。组织指导学生在省级超过30所高校参加的全省性学科科技、体育竞赛中，获1项一等奖记6分，二等奖记4分，三等奖记2分，累计总分不超过8分。组织指导学生在其他全国性或全省性的行业性学科科技、体育竞赛中获奖，分数分别与对应的奖项分数少记2分，累计总分不超过6分。
	学生参加非本院(系）组织指导的上述比赛获奖，学生所在院（系）得分减半计算；如果获奖团队由多位不同院（系）学生组成，按人均分配分值；同一赛事在各级竞赛中获奖，以最高级别奖计算。获奖情况由组织参赛院（系）在获奖后提供，教务处统计。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4
	10.2 国家级每项记2分，省级每项记1分，校级每项记0.5分。
  最高累计记4分。
	由教务处提供。


注：马克思主义学院不参评2、 3.5、3.6、5、10.2项。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其在参评项中的总得分居全校各院同类参评项中得分的排位，作为其最终排位。
